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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珠医疗           证券代码：600568        编号：2020-025号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披露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原预计披露日期：2020年 4月 30日 

 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延期后的披露日期：2020年 5月 30日 

 董事关于延期的异议情况：无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预

计公司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仍将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在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 

 

一、审议程序情况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或“公司”）原定于 2020

年 4月 30日披露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事务所”）审计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无法按期出具审计报告，预计在 2020年 4月 30日前无法完成年报审计及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披露相关工作。为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当前上市公司等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

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20〕22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做

好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上证发〔2020〕23号）的相关规定，公

司拟将 2019年年度报告披露时间延期至 2020 年 5月 30日。 

2020 年 4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延期披露 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发表了同意上述延期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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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事项的明确意见。 

二、延期披露说明 

（一）无法按期披露的原因 

未能按期出具审计报告的原因：受疫情影响，立信事务所无法按期完成银行

存款及应收款项的函证、检查实物资产、检查文件单据原件等；部分重要子公司

项目成员无法全部按期前往执行工作，现场工作较原计划存在延迟，公司年前遗

留审计资料较原计划延迟提交。 

（二）受疫情影响事项及程度 

1、公司 2019年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为立信事务所，其办公地点

位于湖北省武汉市，审计工作小组的主要成员 9名，其中 8名为湖北籍人员。因

发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武汉市于 2020 年 1月 23日 10时（湖北除武汉的

其他县市于 1月底前）起暂时关闭离汉通道，直至 2020年 4月 8日零时起（湖

北除武汉的其他县市于 3月底前），武汉才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 

2、受疫情影响，审计项目组已于 2020年 2月 3日开始以线上办公方式开展

相关审计工作，但原计划应于 2020年 2月 1 日开始的重要组成部分珠海中珠红

旗投资有限公司及合并范围内的四家房地产主体现场审计工作，因湖北籍项目成

员因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无法离开所在地，实际于 2020年 3月 24日才开始现场工

作，现场工作较原计划延迟近 50天。 

3、受疫情影响，年前已完成外勤审计工作的主体需补充的审计资料，因公

司各主体于 2月中下旬至 3月底才开始陆续复工，导致审计资料补充较原计划延

迟提交近 20天。 

4、立信事务所项目组已于 2020年 1月 19 日前执行预计耗时较长的银行函

证及部分往来函证的发出工作，收件地址为审计机构所在地武汉市，但因受疫情

影响，湖北省普通快递于 2020年 1月 23日停止运行，直至 2020年 3 月初才开

始逐步恢复，部分函证积压在物流网点，项目组无法及时收到，函证统计工作延

迟近 30 天。另经网络查询，与快递公司、被询证银行及单位等多次沟通确认，

部分银行、往来函证因各地复工时间不一，收寄过程中遗失，项目组只能被迫第

二次寄出函证，而湖北地区 2020年 3月初开始逐步恢复普通快递业务，二次函

证发出时间延迟近 30 天。截止到 4月 17日，已累计发出银行函证 149 份，仍有

21份银行函证未收到，目前仍在与被询证银行及单位沟通催收回函中。 

5、综上，受疫情影响无法按计划完成银行存款及应收款项的函证、检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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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产、检查文件单据原件等工作，整体审计进度延迟近 30天。受影响的报表

项目：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等。 

三、当前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1、封锁前 

2020 年 1月 22 日以前审计项目组按原审计计划，已完成审计计划、风险评

估、内部控制审计、重要组成部分的预审以及除房地产板块外的其他重要组成部

分的外勤审计工作、函证的寄发等工作，湖北封锁前整体已完成审计工作的 50%。 

2、封锁期 

由于受到前述的疫情影响，项目组为推进审计进度、适时调整审计计划。组

织全部项目组成员于 2020年 2月 3日开展线上办公，在此期间完成前期审计主

体的工作底稿整理，要求各主体提供财务数据库对未到现场审计主体抽取检查样

本、电子底稿编制，向被审计主体提交具体的审计资料清单、要求远程扫描重要

审计资料原件进行远程查验。催收函证，二次函证再次投递；部分完成电子底稿

的远程一级复核工作，至 2020年 3月底湖北解封前完成审计工作的 60%。 

3、解封后 

2020 年 3月 24 日开始，湖北解封后，立信事务所立即派遣主要项目组成员

前往审计现场，完成未审重要组成部分珠海中珠红旗投资有限公司及合并范围内

的四家房地产主体现场审计工作，该部分资产占比达 40%，存货占比 90%以上。

目前正在积极完成二次发函函证的催收与统计，延迟审计部分现场审计、实物监

盘，检查远程审计期间获取的文件单据原件、底稿整理、审计报告完成阶段的沟

通等工作，预计全部外勤工作于 4月 24日前完成。 

四、应对措施及预计披露时间 

根据国家及地区的疫情防控总要求，为尽快完成审计工作，项目组适时调整

审计计划，立信事务所已与中珠医疗管理层协商确定了相关后续审计外勤工作的

时间安排，具体后续计划及安排：2020年 4月 24日前完成函证催收及现场外勤

审计工作，2020年 5 月 8日前完成底稿整理、审计总结、审计报告及与公司的

管理层及治理层的沟通工作；2020年 5月 15日前完成事务所质控复核工作，2020

年 5月 29日出具正式审计报告。中珠医疗管理层承诺将在遵守疫情防控规定的

前提下全力配合相关安排，审计项目组也将全力以赴按既定安排推进审计工作。 

五、会计师事务所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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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事务所已出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中珠医疗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受疫情影响延期披露 2019年年度报告的专项意见》，认为：经核

查，中珠医疗发布年度报告延期披露的临时报告所述与年报审计相关事项属实；

立信事务所预计将于 2020年 5月 29日出具审计报告。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受疫情影响延期披露 2019年年度报告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八日 

 


